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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2 年梅州“客家炒绿”质量评鉴 

活动方案 

 

“月光照莲塘，围屋品茶香”。“重火炒制”的客家炒青绿茶

是传统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古法工艺结晶。客家人常年居住在

高湿水寒山地，历经千百年的经验总结，凝练出了“趋温祛寒”

的客家炒绿。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依托梅州绿茶优势产

业，提升嘉应茶品牌影响力，推动我市茶产业升级发展的工作要

求，做好 2022年梅州“客家炒绿”质量评鉴活动相关工作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组织架构 

指导单位：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

主办单位：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

梅州市农林科学院 

协办单位：梅州市茶叶协会 

活动委托第三方公司承办。为保障评比活动顺利开展，成立

2022 年梅州“客家炒绿”质量评鉴活动组委会，组委会下设办公

室，设在梅州市农业农村局。 

二、活动安排 

（一）活动报名。采取线上报名方式报名。参评企业于 2022

年 6 月 10 日前将报名表格（电子版）、经营许可证、食品生产许

可证（SC 证）或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扫描件提交至邮箱：

SY36882021@163.com（联系人：曾丽群，联系电话：13826603302）。 

（二）参评茶叶取样。取样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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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:30-16:30，取样地点为梅州市农林科学院 1 楼大厅（联系人：

李丹丹，联系电话：18923006611）。各参评单位按照要求提交已

填写并盖章的报名申请表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及 SC

认证或小作坊证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等相关证明材料；

逾期或资料准备不齐全视为放弃参评。 

（三）样品送检。由组委会委托我市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

检测，不另外收取费用。 

（四）专家评鉴。2022 年 6 月下旬，组织审评专家组在梅州

市现场评鉴。 

三、参评要求 

（一）参评单位要求。 

⒈参评企业必须在梅州市境内，有营业执照，有一定规模的

茶园和茶厂，自有茶园面积 200 亩以上，并辐射带动周边茶农共

同发展茶叶生产； 

⒉拥有自有品牌（注册商标）； 

⒊茶园生产或茶厂加工条件已经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（SC证）

或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（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。 

（二）参评产品条件。 

⒈参评产品为客家炒青绿茶。参评单位限送评一个茶样。 

⒉参评茶叶产品必须为参评企业当年自产的精制原茶，农药

残留和重金属含量必须符合国家茶叶质量安全标准。 

（三）其他条件。 

参评企业如提供不实信息，取消本次活动参赛资格，5年内不

得参加政府组织的此类活动。 

四、茶样抽取及管理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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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样品抽取。参评单位在 6月 14 日将茶样送至梅州市农

林科学院办公大楼 1 楼大厅，茶样为 25kg散茶，由组委会组织抽

样工作组，负责从中随机取样 1 kg，用于评鉴及检测使用。 

（二）样品管理使用。剩余 24kg茶样贴封条后，由组委会负

责保管。在比赛结果公布前，不得私自拆封，比赛结果公布后，

茶样由企业自行领回。 

（三）样品编码。抽样组对所抽取样品封存、登记、编码，

全过程视频记录。 

（四）整个过程由梅州市公证处工作人员全程监督。 

五、审评方式 

（一）基本原则。参评茶样均采用密码评比，遵循科学、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 

（二）评鉴方式。邀请省、市内知名茶叶专家组织审评专家

组进行审评，按照茶叶感官审评方法（GB/T23776）进行综合审评。

所有参评茶样一律采用暗码。 

（三）奖项设置。本次活动设 2个奖项，其中，“客家炒绿茶

王”6名，“客家炒绿优质茶”10名；以总分高低排序，总得分排

名前 6名为 2022年梅州“客家炒绿茶王”，第 7名至第 16名为 2022

年梅州“客家炒绿优质茶”。 

组委会将对获评“客家炒绿茶王”企业进行奖补，每家企业

奖补 2万元，获奖产品将授权使用 2022年“梅州茶王”标志。 

六、评比结果公布 

举办颁奖仪式，由组委会颁发奖牌或证书，获奖企业和产品

名单将在市农业农村局官方网站公布，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。 

七、整个评鉴活动由公证处工作人员全程监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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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2 年梅州“客家炒绿”质量评鉴活动报名表 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品牌名称  参赛茶类  

法人代表/负责人  手机号码  

联系地址  

茶园地址  

茶园总面积（亩）  

年总产量（公斤）  
参赛茶年总产量 

（公斤） 
 

年总产值（元）  
参赛茶年总产值 

（元） 
 

参赛茶品种名  制茶人  

品牌获奖情况 

（列举 1-2 个） 
 

是否有机、绿色  

注册商标名称  

县级农业主管部门 

推荐意见 

（盖章） 

 

 

 

备注： 

1.请于 6 月 10 日前完成报名，把报名表格（电子版）、经营许

可 证 、 生 产 许 可 证 或 小 作 坊 证 扫 描 件 提 交 至 邮 箱 ：

SY36882021@163.com ； 

2.报名咨询人及电话：曾丽群 13826603302，李丹丹 18923006611。 

mailto:SY3688202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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